
的证人
、

证据
;

有的被告人接到抗诉 朽后
,

推翻 了在第
一

市法庭 卜所供认的犯罪事实等等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公诉人必须担负起揭露犯罪
,

证实犯罪的职 责
,

以达到继续 支持公诉的 11 的
。

从检察人员在第
一

二审法庭上的活动看
,

也肩负着支持公诉和进行审 , lj 监杆的双 重任务
。

《 刑事诉讼法
》
第一百四 卜一条规定

: “

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 上诉或 者抗 诉案件的 程 序
,

除

本章已有规定的以外
,

参照第
一

审的程序进 行
”

第 几审程序和 第 审程序 ),L 本 致
,

检察人

员在第二审法庭上
,

要参加法庭调查
,

揭露
、

证实犯罪 ;
在公诉发言中

,

不仅 要对 卜诉理 山

作出评议 (抗诉案件则对第 一审判决 认定的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作出评议 )
,

而 佳对法庭调查

确认的犯罪事实加以概括
,

指明其犯罪性质
、

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以及应负的法律责任
;
在法

庭辩论中
,

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理的辩护 要 介以 },. j定
,

对其无理的辩护要 介以批驳
,

以支

持检察机关的起诉
。

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
,

在二审法庭 上必然运用法律赋 介他们的 各种权 利

为其合法的权益进行辩护
。

这样
,

在 二审法庭 上就会形成控告
`

方 与辩护 方的对 立活动
。

检察人员显然处于支持公诉的地位
,

同时也是处 户 }j’ 判监督的地 位
,

两项任务兼而有之
,

峡

一不 可
。

试论刑事庭审中对证人的传询质证

马 进 保

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
,

法庭传唤证

人到庭作证
,

井由诉讼各方对证人的陈述进

行询问
、

质疑
,

以及让证人之间
、

证人 与当

事人之间互相对质
,

以审查判断证言的证明

力
。

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36 条规定
: “

证人证言

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 诉人
、

被 害 人 和 被告

人
、

全淬护人双方讯问
、

质证
,

听取 齐方证人

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
,

才能作为定案的根

据
。 ”

究竟在庭审中如何传询 证 人
,

质 证证

言
,

本文试就这方而的问题发表管见
,

以求

教 于法学界的同志们
。

一
、

对证人的传询质证是保

证证 言真实可靠的重要手段

证人山 于仁观和客观方而的原因
,

就其

所了解的案件情况提供的证言
,

有 可能出现

不 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情况
,

有时 甚至是错

误的或纯属伪证
,

如果我们不经丧证核实
,

便据以认定 案件事实
,

就有可能铸成错误
。

为 了避免出现 上述情况
,

法学界认为证人作

证必须坚持直接原则和 言辞原则
,

即证人必

须亲自出庭用言辞方式陈述自己所要证明的

案件事实
,

并接受市判长的询问和公诉人
、

当事人
、

辩护人的质证
。

经过
占

系 qJl 的市查

判断
,

求 得矛后的统
去 ,

把能够反映事物本

来面目的内容认定为证据
,

用作最后定案的

依据
。

在庭审中质证证人证言
,

究竟应采取什

么形式
,

l] 前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都有类似

规定
,

但在具体作法上义各有待色
。

英美法

系国家实行当事人 主义
,

即证人主要山原被

告双方和律师提出
。

经法
`

l’l’ 同意被传唤的证



人
,

应首先接受传唤一方当事人和律师的询

问
,

称之为主询问
。

主询问完毕后
,

由对方

当事人和律师询问
,

称为交叉询问
。

此后提

出证人 一方复得再行询问
,

谓之重行直接询

问
。

双方如此对自己提出或对方提出的证人

进 行质证后
,

由法官作出最后裁决
。

一般说

来
,

只要不是询问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或有

重复
、

引诱
、

狡辩的现象
.

法官就不得随便

打断和制止这种询问
。

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

是职权主义
,

即询问证人是由 法 官 主 持进

行
。

首先由法官传唤证人到庭陈述
,

完毕后

回答法官的提问
,

然后再由双方当事人和律

师按提出的先后顺序进行询问
。

法国刑诉法

规定
,

证人每次陈述后
,

审判长可询问证人

问题
。

公设律师
、

被告人和 当事人的律师均

有权向证人提出问题 ( 3 3 2条 )
。

联邦德国刑诉

法规定
,

审 判长询问证人 后
,

应当允许检察

,l’i’ 和辩护人及被告人发问
。

检察官提名传唤

的证人先由检察
`

l’,.’ 询问
,

次 山辩护人询问
,

被告提名传唤的证人先由辩护人询问
,

次由

检察官询问 ( 2 3 9条 )
。

日本刑诉法第 30 )条 也

有类似的规定
。

苏联和东欧各国
,

则实行由

当事人提请传唤并直接询问
,

然后 由法官发

问的顺序
,

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山控诉和辩

护双方对同
·

证 人或就
一

种情况交错发问
,

亦称为
“
盘问

” 。

苏俄刑 诉法第 2 87 条 规定
:

“
讯问证人

,

应 当先由申请传唤的当事人发

问
,

以后再山其他当事人发问
。

法院以职权

主动传唤的证人
,

应当由公诉人发问
,

以后

再由其他 当事人发问
。 ”

第 2 89 条规定
: “

审判

长和审判员在当事人质问证人前或质问证人

后
,

可以随时向证人提出问题
,

直到询问详

尽为止
。 ”

练上所述
,

可以看出
,

英美法系国家对

证人的传询质证是由当事人双方自由提出
,

交互进行
,

法官只是处于被动听询和仲裁的

地位
。

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对传唤证人进行

询问质证则处于主导地 位
,

当事人双方的询

问按次序进 行
。

东欧 各国实行主要由当事人

提请传唤询问
,

审判官 可在任何时候发问
。

这三种情况在表现形式 L虽略有不同
,

但从

实质 上看都是倾向于尽量满足当事人及其他

诉讼主体的要求
,

自由地对证人证 言进行质

证
,

以形式的真实来保证内容的真实
。

二
、

我国的传询证人

质证证言

1[ 前
,

在我国司法实践中
,

社会主义的

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
,

使司法 工作者对证人

证言的收集
、

判断
、

使用持 J
·

分 慎 靛的态

度
。

法律规定
,

调查证人时
,

司法人员
·

般

应到证人的住地 直接询问
,

记录力求原话
、

川三确
,

禁 l卜采川引诱胁迫
、

欺骗和开调查会

的方法
。

在法庭市理阶段
,

还要求证人 , 庭

陈述
,

对儿经审代核实的证言迸行再次的询

问质证
。

这样做的好处是
,

在侦在
、

检察阶

段取得的证 言都是证 人对 司法人员的个别陈

述
,

有 可能出现隐瞒 上要拈 \’j 或错误判断的

情况
。

而在严肃的法庭 L陈述证
, .

犷
,

是 , 着

被告人
、

被害人和其他 诉讼参 卜人 以 及 旁

听者的 fill
,

证人介于作伪证要承担法律必任

的考虑
,

就 可能通过仔细回忆而陈述得比较

客观
。

如果仍有虚假
,

就不可 能 不 露 出破

绽
,

再经过儿方的质询
,

便能够辨明是 1卜真

伪
。 “

谎言经不住三句问
” , “

人怕 二对头
”

就

是这样的道理
。

具体作法有以 卜 毛种
:

( 一 ) 审判 长
、

公诉人提 名传唤证人出

庭作 证
。

首先由审判 长对传唤到庭的证人进

行查认
,

井告知故意作伪证的责任后
,

证人

用 言辞形式陈述自己所 r 解的案件桔况
。

只

要陈述的不是 与案件无关的情 ,l’j或故
咨

敬延误

时间
,

审判人 员便不能随便制 止
。

il[ 人 l冻述

之后
,

审判人员和公诉人 可以发 l句
,

此后再

由被告人和辩护人发问
,

证人 必 须 如 实回

答
,

除 与案情 无关者外
,

不担随意打.l绝
。

作

证完毕
,

山审 ,Jl 长指令退庭
,

等 侯 !:l] 次传

唤
。

这种 直接传唤陈述的方式
.

叮以把案情 书

实当庭公诸 于众
,

有助 f 各方对案件进 { r全



面的分析评判
。

( 二 )诉讼双方当事人和辩护人提请审

判长传唤证人到庭质证
。 一

首先由提出方进行

询问
,

然后对方经审判长许可也可以发问
。

一般情况是发问方都尽量让证人陈述对自己

有利的案件事实
,

就不利的方面提出质询
,

要求证人介绍耳闻目睹案件发生时的天气
、

风向
、

方位
、

距离
、

光线等情节
,

以便从中发

现矛盾
。

如对一重大责任事故案件中证人证

言的质证就是如此
。

一九八三年某火车站在

进行卸货作业时
,

引起农药原油燃烧
。

在场

作业的八名装卸工有七名证明是原油溅到马

灯上引燃的
,

另一人证明是
` ’
吁蛮装卸震掉

马灯 ) 马灯掉到原油处引燃 的
。

经 质 证发

现
,

七人 中三人是在车箱外作业
,

车箱内的

四人 中两人背向马灯
,

根本不会看见一瞬间

起火的情况
,

而是为了推卸责任给货运值班

员而事先串证的结果
。

从而确认另一人的证

言是真实的
,

避免了一起错案
。

由此可见
,

当事人主动质询
,

可以就其亲身感受的事实

提供间接知道案情的人靠想象和逻辑推理无

法理解的估况
,

对确认证言是否真实可靠具

有重要作川
。

(三 ) 必要时
,

经公诉人或当事人提出

或审判人员决定
,

让证人与证人
、

证人与当

事人 当庭对质
。

在多个证人单独出庭作证
,

就一个事实或情节所作证言不相一致
,

或者

存在原则分歧时
,

审判人员可以直接传唤或

诉讼 双方主动提出
,

要求有矛盾的双方当庭

对质
,

或 加入当事人对质
,

从 而 使 矛 后统

一
,

是非分明
。

如有一通奸案件被某 甲偶然

撞见
,

行为人为掩盖丑 行
,

便倒打一耙
,

奸

妇作原告
,

奸夫当证人
,

把某 甲诬陷成强好

(未遂 ) 犯
。

在庭审中
.

经过三方对质
,

才

使案情大白
。

对质是一种十分严肃的质证方

式
,

一般情况下
,

不常采用
,

它需要审判人

员具有较高的组织指挥艺术
,

具有广泛的法

律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
,

有沉着干练
、

善

于应变的战略气质
,

才能对有 关 人 员 的传

退
、

答问作到镇定从容
.

恰到好处
。

以上介绍的三种质 证方式
,

只是依据使

用的重点归纳 分类的
,

而在实际运用 中
,

往

往是根护情况或单一使川
,

或两项三项依次

进 f
一

以达到弄 、 {

专事实
,

辨明是非的 目的
。

三
、

对传询质证问题

的几点看法

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够健全
,

虽

然两法颁布实施已经五年
,

法制宜传工作已

取得了很大成绩
,

但是人们对证人应该出庭

作证并接受质询的认识还不尽一致
,

公民中

轻视法律
、

藐视法庭的现象还不能说已完全

绝迹
,

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 并 非 尽 善尽

美
。

针对以上问题
,

笔者试提 出 以 下 几点

意见
。

( 一 ) 凡是必须 出庭
,
而 又有条件 出庭

的 证人
,

应该毫无例外地接受传咦
,

出庭作

证
,

接受质询
。

我们社会主义的审判原则是实事求 是
,

依法办事
。

坚决反对为摆样子而滥传证人
,

脱离群众
,

劳民伤财的形式 主义
。

根据实际

需要
,

只有非到庭不可的证人才能传唤
。

在

具体案件中究竟该传哪些人
,

必须由合议庭

在预备庭上
,

经过讨论作出决定
,

有些还要

请示和协商
,

以昭慎重
。

同时我国法律规定

被告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
。

在法庭上对证

人的询问和对证人的质证是被告人行使辩护

权的一个重要 方面
。

如果证人的证 言在客观

上是可靠的
,

它一定经得起当事人的反驳
,

使事实成为群众公认的真理
。

反之
,

如果不

让证人到庭接受质证
,

那就是剥夺被告人的

合法权利
,

一旦证言不实就有可能作出枉法

裁判
。

据此
,

我们说
,

必须出庭的证人都应

该出庭
,

履行法律赋予自己的责任
。

证人出庭作证本来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

情
。

然而在十年浩劫后的今天
,

人们对
“
四人

帮
”

大搞冤假错案
,

向干部群众刑讯逼供
、

刑

讯逼证的往事还记忆犹新
,

使本来积极协助



专政机关抓坏人
,

指认罪犯的群众
,

对司法

机关的传唤 产生惧怕心理
,

一些案件的知情

人躲躲闪闪
,

不愿到庭作证
。

遇 到 这 种情

况
,

我们 只要依靠党的政策
,

作耐心细致的

思想工作
,

启发他们的爱国热情
,

唤起他们

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
,

绝大部分群众

是会勇敢地站在正义一边
,

坚决维护法律的

尊严
,

自觉出庭作证的
。

个别敷衍塞责的人

可以通过当地政府
、

所在单位的领导出面作

工作
,

并妥善解决有关问超
,

他们也会丢掉

包袱
,

接受 传唤的
。

但是
,

司法实践 中也确

有极个别的知情人经合法传唤和多方工作
.

仍拒不到庭作证
。

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其它

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
,

学术 界 又 各 有见

解
。

笔者认为
,

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对拒不服

传的证人
,

采用适当的方式
,

强制到案
。

这

是因为
:

第一
,

出庭作证是知情公 民 应 尽 的义

务
。

我国刑 诉法第37 条规定
: “
凡 是 知道案

件情况的人
,

都有作证的义务
。 ”
所谓义务就

是法律规定人们必须履行的责任
,

也就是国

家要求公民必须作某种行为或禁 止作某种行

为
。

这种作为和不作为是带强制性的
。

既然

法律规定知情人有作证的义 务
,

那 么 对 拒

不履行义务的人国家机关就有权对其采取强

制手段
,

强迫其到庭作证
。

这说明说服教育

不是万能的
,

需 要强制手段 与之相辅相成
。

第三
,

敢十抗拒法庭的人大都有一定的

背景
。

从拒 证者的情况 考察
,

绝大部分是和

当事人 有利害关系的人
。

如 被告人的同伙
、

近亲属 (有些被 告人的父母兄弟白恃有权有

势
,

认为法院也奈何他不得 )
、

关系人
,

或抗

拒者本身就是栽赃陷害和嫁祸于人者
。

前儿

种人已事前事后同被 告人订 立了攻守同盟
,

后几种人嘴硬心虚
,

是怕当庭对质
。

所以他

们或拒不服传
,

或传而不证
,

我们手 中义缺

乏足够的证据
,

追究他们的包 庇 罪 和 诬陷

罪
。

对这些人采取强制手段就能使案件有所

突破
。

第三
,

这种强制手段同我国刑事诉讼法

规定 的施用于被告人的强制措施有本质的不

同
。

首先施用的主体不同
,

前者是施用 干与

案件无直接关系的第三者
,

后者是施用 于现

行犯和有贡大犯罪嫌疑的人 ,
其次

,

施用的

「l的不同
,

前者只要求知情人到庭作证
,

后

者是为 了防止被告人继续犯 罪 或 自 杀
、

逃

跑
、

串供等
; 再次

,

施 JU的结果不同
,

前者
一般不会带来法律 l二的后果

,

后者大部分要

导致刑法等实体 ! : 的处罚
。

第四
,

世界各国法律都有此类规定
。

对

无正当理山打
f

绝到庭作证的人
,

世界多数国

家的法律都 了f 采取强制手段和处罚措施的严

格规定
,

如美 ! ,
、

l
、

联 J书德国
、

I! 本等 l日都规

定
, ,

丁以拘留不r!丫l了款
。

法 }丘}刑 诉法第 1 0 {,条规

定
: “

女一证人不至{}案
、

预 、! l’ 法
`

I
’

f
, .

f 依 据检察

官要求将 j七扣}’ 来孟! 少J
`

」〔) o到 10 )̀ o新法 朗 的罚

款
。 ”

英卜1则规定 对 龙 11
一

“

i理山不到庭者
,

可

以对其签发 i逛梢川
,

必要 ’̀ 卜
,

可按藐视法庭

罪论处
。

苏俄刑 诉尽 叹定
,

对无正当理由不

到庭的证人 可以拘传 又第 62 条 )
。

被法院传唤

的证人在法庭上拒绝作证时
,

由该法院直接

处以相当的刑罚 (第 60 条 )
。

对拒不出庭作证

的证人得处以三个月以下的劳动改造工作或

1 o o r,
一

f布以 下的罚金 ( 刑法典 )
。

根据我 nl] 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
, ·

般

不宜采取过 于严厉的强制 手段
,

可以适川比

较缓和而右约束力的方式
。)

如承担 延误开庭

所造成的经济拟失
;
山法弊和垅层治保 卜部

或单位保 世人员协 I司证人到庭
; 在特殊情况

下
,

经 有关领汁批堆
,

也可以施用拘传的方

式
。

但是 l币何强制 于段都不能免除证 人作证

的义务
,

而只能促 坟按时到庭
,

如实作证
,

如果证人作伪 证
,

就应该依照我 国 刑 法 第

川 8条 规定的伪 i止罪论处
。

(二 ) 对 于 因 正 当 理由 元法到 庭的 证人

的 书面证 言
,

当庭 宣读 后
,

也要经 受质疑
。

方州 }
_

不川 务 卜乞书川的 动
一

人
,

如因生

知 日自:
,

已
`

, 、 ;

曰
·

学
一

` 、

l
一

作
,

在 }!J内正从



事
·

项币要工作而不能脱身
,

或因其他原因

不能亲自到庭作证的
,

应该山本人接受 司法

机 关的调查 ( 包括函调 )
,

出具签 名的书面证

明材料到 案 ( 必要时山司法部门代调或外交

部门鉴证 )
。

庭审中
,

应将 该证明材料当庭宣

读
,

交
’ .

1事人沸认
,

听取 各方意见
,

经受 诉

讼参予人的质疑
。

井同各方而的证人证言相

验 证
,

经法庭查证属实后
,

士能作为定 案的依

据
。

不管哪 方
,

如果能够指出该证 言的部

分是不真实的或全部是虚假的
,

而 I!
.

有足够

的理山和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
,

那么

合 议庭就应 该对此证 言进行分析研究
,

查证

核实
。

事实证明上述意见正确时
,

就应该对

此 证言摒 弃不用或重新 调查取 幻厂
。

此外
,

对几种持殊证人的出庭作 Iil :的问

题
,

应具体问题
,

具体分析
,

实事求是
,

妥

善处理
。 ·

种 是当书人在法庭 上学出的新征

人
,

提清法庭合法传唤到 庭作证 对此
,

合 i义

庭应该慎重对待
,

经甘r在裔 要出庭
,

!
_

!
.

里’ 备

之即出庭条件的 ( 如游护人调 夜
「
}
, ’

健现 为新

证人而预先邀清的 )
,

就应该传唤到厄竹 派
。

如果证人不能 之即出庭
,

根据需 要
,

J 以折时

休 庭 ( 或待庭审结未后 ) 进行补充调查
。

认

为该 证言有贡要证明意义
,

应在 贡新牛庭时

传唤到庭陈述
,

或宣读证言
,

经受质疑
。

另

一种是在侦查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破 案线索
,

在审理阶段不能或不愿公开 自己 姓 名 的 证

人
,

一般应不传唤到庭
,

他的证言也不作 证

据使用
。

必要时
,

应把他证明的事实通过其

他物 证等合法证据予以证明
。

再
`

种是强奸

案
、

流氓案
、

侮辱案的被害人 (被害人的陈

述随着在公诉案件中其地位的变化
,

应按 证

人证言处理 ) 和其他不宜出庭的证人
,

一般

不应到庭
,

在经过慎重 考虑后
,

认为确有必

要时
,

应采取稳妥的方式
,

以免带来不良后

果
。

还有 一种是没有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

力的证人
,

也是以不出庭为好
,

因为他们年

龄 尚幼或精神不够正常
,

经受不了法庭这种

场 合的严肃气氛而影响 证言的真实
。 `

场然
,

可以出庭而不产
,

}
_

副作川的应该义不容辞
。

最后
·

种是另案处理的在押被告人和已交付

执行的另案犯人充
’ .

1本案的证人时
,

应根据

具体情况而定
。

有条件时
,

可以让其出庭陈

述
,

因为这 类证人往往是最 了解案件情况的

人
。

上述几种证人
,

凡不能 出庭作证
、

不该

出庭作证或没有出庭必 要的
,

其书而证言都

应该 当庭宣读
,

经过质疑后
,

才具 有法律效

力
,

得用作定 案的根据
。

( 三 ) 依法传询证人
,

搞好法庭调查的

关键在法院
。

法庭是对案件审理的组织者和指挥者
,

按照闪家赋 介的职权
,

要最后解决实体问题

而终 止诉讼
。

开庭审判是我 国的
一

项 吸要诉

讼制度
,

法庭调查是庭 i打的关键程序
,

是揭

露 犯罪查明案 f,r 事实
,

核实 证 据 的 币 要月:

, l’,’
。

!月此
,

能否组织必须到庭的 证人出庭作

证
,

井有条不紊地进 行质询
,

不仅是一项审

理 艺术的实践
,

也是审判作风方而的检验
。

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
,

山 J’̂ 各级领导的重视

和 I二作 人员的通力合作
,

认真 I二作
,

所办案

件都能严格依法办事
,

经得起各方推敲和历

史的考验
。

如果说还有些不足的话
,

那就是

在少数案件的法庭调查 中
,

有 走 过 场 的现

象
,

应该出庭的证人很少出庭或全不出庭
,

审判人员只管宣读案内证言
,

不管被告人是

否供 认
、

翻供
、

辩解和提出新的要求
,

在公

式般地机械地完成法庭调查中的几个特定的

项 目后
,

即宜告法庭调查结束
。

判决完毕
,

被告不服
,

或 卜诉或申诉
,

为 E级法院增人

了工作量
。

为什么会出现 1: 述情况呢 ? 分析有以下

几方面的原因
:

第一
,

对刑 诉法第 36 条的认

识不足
。

一种观点认为
,

证 人 证 言 既经公

安
、

检察
、

法院几次调查核实
,

其真实性 无

可 4卜议
,

在法庭上再传唤质 证
,

是 重 复劳

动
,

多此一举
。

这种认识的关键是没有弄清

法庭这个特定环境
,

证人 当众陈述并接受质

证这种特别方式和这种审夜证据的方式的特



殊作用
,

是其他审查方式所无法比拟的
,

所

以法律才设专条严 加规定 第二
,

怕麻烦
,

图省事
。

有这种思想的 入次为 传 唤 证 人出

庭
,

要送达出庭址 知 }。
,

还要解决证人的车

旅费
,

误工 补助费
、

同琴层
一

卜部交涉
、

单位领

导协商
,

有时
,

f徙 !川夸殊价况而延期审理
,

或工作 不慎招 来代事人 ; 一 厂
`

i }l
一

人 等情

况
,

如此五次三番
,

传唤的人越 多越麻烦
,

倒不如书面证言省事
,

卷宗 一 装
,

用时取出

一读了事
,

及时快当
,

何乐而不为
。

第三
,

怕法庭上争执不下
,

延误审理时间
。

这种观

点认为
,

证人出庭接受质询
,

如果陈述的内

容与以前不一致
,

而引起争议
,

就可能动摇

所认定案情的基础
, 当事人对 证 言 反 复质

证
,

会延 长法庭调查时间
,

甚至出现休庭调

查的可能
,

以至打乱审理计划
,

不能在法定

时间内结案
。

以
_

:l 几种看法都是不妥的
,

不

仅有悖于立法精神
,

而且有可能导致错认误

判
。

为此
,

我们说
,

能否在法庭调查阶段传

询证人
、

质证证言的关键在法院
。

只要合议

庭作好充分准备
,

下决心传唤证人到案
,

一

般的证人都能自觉地按时出庭
,

对极个别无

故不听传唤的证人
,

只要略作工作
,

或小施

强制
,

困难就会迎刃而解
。

在这里法院的周

密布 署
、

严格工作将起决定作用
。

总之
,

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告诉我们
,

在

刑事庭审中对证人的传询和对证言的质证是

一项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制原则
,

它有助于我

们克服主观片面
、

先入为主的思想方法
,

避

免出现 图省事
、

走过场的形式主义
,

增强对

错综复杂社会现象的应变能力
,

从而能够使

我国的
、

J法审判工作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经济

振兴的需 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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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第 2 期

《 法学研

究
》 上

,

刊

登 了邹身

城 同志的
·

则极重

要 的 发

现
,

即
:

保

护版权始

于我 国宋

代
。

多少

年来
,

欧

洲人谈版

权之始
,

都与德国

的古登堡

在欧洲应

用 活 字

印刷相联系
。

而尽人皆知
,

活字印刷是我国

宋代毕 升
`

首先发明的
,

却从没 人 提 出 过疑

问
:

为什么版权不会始 f 我国 呢 ? 仅 仅在

1 9 8 1年联 合1日教科文组织出版的
“

版权 A B C ”

中
,

提出过这
一
疑问

,

但 并未下结论
。

邹身

城同志则拿出 r 具体史料
,

证明 f “
禁止翻

版
”
之权

,

亦即凉始意 义上的
“

版权
” ,

始 卜

毕 升所在的同 朝代
。

这不到
一

页的叙述
,

可以说是中【日乃至因际版权研究领域的
一

个

重大突破
。

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( w PI O ) 及

联邦德国马克斯 一 普 狡克国际工业产权 与

版权研究会都订有
《
法学研究

》 ,

我相信这 一

发现很快会引起囚际 卜的重视 与讨论
,

从宋
《
东都事略

》
及清 《

书林清话
》
中

的史料看
,

版权始 于中旧是无疑的
。 ,

从逻辑

上 讲
,

在活字印刷术应用之后
,

如果八 百多

年的时间里没有版权保护问题 提 到 日 程上

来
,

也是不 可想象的
。

在只能手抄作者原著

的年代里
,

不会发生版权问题
, 而活字印刷

版权与版权制度

郑成思


